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26年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相关要求
根据《福州大学“申请—考核”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》（福大研【2025】43号）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订我院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相关要求。
一、专业基础要求
（一）不限专业，要求考生硕士阶段课程成绩良好，且已表现出较强的科研和创新能力，综合素质较好，具有较好的培养潜能；
（二）本学院不招收仅有单证的硕士毕业生和同等学力人员。
二、学术能力要求
考生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（一）报名时间截止前，至少须以第一作者（或者导师第一作者、学生第二作者）发表（或录用）北大核心期刊、CSSCI、SCI、CSCD或者EI收录的期刊论文1篇（共同一作，申请者须排名第一）；
（二）作为完成人之一获得省部级（及以上）与报考学科相关的科技成果奖励（国家级排名前4名，省部级一等奖排名前3名、二等奖排名前2名、三等奖排名第1名）。
三、考核方式
1、专业笔试（占总成绩比重50%）
（1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：运筹学
（2）工商管理学一级学科：管理经济学
（3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：经济学综合
2、综合面试（占总成绩比重30%）
3、学术能力（占总成绩比重20%）
（1）学术论文发表（或录用）时属于一类期刊收录15分/篇；属于卓越期刊收录20分/篇，其他期刊收录10分/篇；
（2）作为完成人之一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三等奖（排名第1名）10分/项；获得省部级二等奖（排名前2名）15分/项；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（排名前3名）及以上20分/项。
注：一类核心期刊论文、卓越期刊论文认定按照《福州大学核心学术期刊目录及相关规定2021年版（试行）》；学术能力计入成绩最高不超过20分。
四、其它未尽事宜以《福州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为准。
附件：
1.2026年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注意事项
2.博士研究生入学复试考试专业课课程（考试）大纲：工商管理一级学科─管理经济学
3.博士研究生入学复试考试专业课课程（考试）大纲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—运筹学
4.博士研究生入学复试考试专业课课程（考试）大纲：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—经济学综合
5.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拟研究方向、探索思路和计划-模板
6.发表录用期刊论文登记表
[bookmark: _GoBack]
